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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規定礦場負責人應訂定救護隊之組織、訓練課程等

事項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請說明露天礦場之礦場救護隊編組基準、裝備

基準及訓練課程基準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詳述礦災災害規模等級研判標準及應變措施。（25 分）

三、露天採掘場會因作業疏失或天然災害造成岩層、礦體或廢土石不安全崩

塌及鬆石掉落，此類情形應採取那些預防措施？（25 分）

四、地下礦場常出現之有害氣體 CO 及二氧化碳，試說明 CO 對人體的危害

及簡述二氧化碳之性質。（25 分）


